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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2   证券简称：龙洲股份   公告编号：2016－084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预案修订说明的公告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6 日

披露了《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重组预案》”）等相关文件，深圳

证券交易所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文件进行了事后审核，并出具了

《关于对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

（需行政许可）【2016】第 6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与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积极准备答复工作，

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文件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并对《重组预案》

进行了相应的修订。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1、在《重组预案》“重大事项提示 / 五、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补

充披露了若本次重组无法在 2016 年度完成，本次业绩承诺年限及相应的

股份解限、盈利补偿方式不作出调整。 

2、在《重组预案》“重大事项提示 / 六、超额业绩奖励安排” 补充

披露了补充披露本次交易设置业绩奖励的原因、依据及合理性，相关会计

处理及对上市公司可能造成的影响。 

3、在《重组预案》“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 

（三）上市公司打造物流产业立体化发展战略”、“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

情况 / 六、主营业务情况 / （二）主营业务类型 / 1、特种集装箱物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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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中涉及兆华领先“为快速响应，建立了仓储码头，提高了运输效率”

的内容做了更新补充披露。 

4、在《重组预案》“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 三、本次交易的具体方

案 / （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10、业绩担保特别约定条款的专项举例

说明” 以举例方式详细披露不同业绩情况下剩余现金对价如何支付、业绩

承诺方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份将如何进行解锁、业绩承诺方将如何进行

补偿以及如何进行补充担保。 

5、在《重组预案》“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 三、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 （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9、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 （5）盈利补偿

的实施”补充披露了若出现标的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未达标比例超过 10%，

需要业绩承诺方必须在当期进行补偿且回购注销事项未获得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情况时，业绩承诺方将何时履行股份赠送义务。 

6、在《重组预案》“第三节 全体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 一、购买资产

交易对方情况 / （二）兆华创富 / 7、兆华创富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

私募基金管理人”补充披露兆华创富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

人的情况。 

7、在《重组预案》“第三节 全体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 购买资产交易

对方”中“（三）和聚百川”、“（四）丝绸南道”、“（五）金茂赢联”对应

的产权控制关系部分补充披露各自普通合伙人情况。 

8、在《重组预案》“第三节 全体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 二、认购对象

基本情况 / （二）龙洲股份员工资管计划 / 6、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出现

未能实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的情形下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应调整方案”补

充披露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出现未能实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的情形下员

工持股计划的相应调整方案。 

9、在《重组预案》“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五、交易标的主要

资产、负债状况及抵押担保情况 / （一）主要资产状况 / 3、房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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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房产”补充披露加压泵站房屋过户未完成不会对兆华领先日常经营造

成影响，以及对搬迁费用以外的搬迁损失的承诺情况。 

10、在《重组预案》“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五、交易标的主

要资产、负债状况及抵押担保情况 / （一）主要资产状况 / 3、房产 / （2）

租赁房产”及“重大风险提示 / 十、与标的资产经营相关风险 / （十）

经营场所租赁发生变动的风险”补充披露了房屋租赁续租等风险并进行相

应的风险提示。 

11、在《重组预案》“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五、交易标的主

要资产、负债状况及抵押担保情况 / （一）主要资产状况 / 6、其他资

质”补充披露了金兆路华 ICP 经营许可预计办毕时间以及兆华领先及其子

公司其他经营资质未来续期的情况。 

12、在《重组预案》“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六、主营业务情

况 / （二）主营业务类型 ”中“1、特种集装箱物流”“2、沥青的仓储

及加工”中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披露， 

13、在《重组预案》“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六、主营业务情

况 / （四）销售情况 / 1、主要业务的收入情况及占比”补充披露了兆

华领先业务分类情况。 

14、在《重组预案》“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六、主营业务情况/

（五）采购情况/2、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情况” 补充披露了兆华领先两

年及一期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15、在《重组预案》“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七、兆华领先的

主要财务数据 / （三）报告期内兆华领先的业绩波动原因” 补充披露了

报告期内兆华领先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波动较大的原因。 

16、在《重组预案》“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八、其他事项 / 

（五）兆华领先承诺业绩的合理性及可实现性” 补充披露了交易标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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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与承诺业绩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承诺业绩的合理性及可实现性。 

17、在《重组预案》“第五节 评估预估值/一、标的资产预估作价情

况”以及“第五节 评估预估值 / 五、资产基础法预估模型、参数选择及

预估结果”补充披露了使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标的资产的预估作价情况，

同时调整章节内标题顺序。 

18、在《重组预案》“第五节 评估预估值 / 八、从同行业上市公司

市盈率、市净率分析本次交易初步定价的合理性”补充披露了选取“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上市公司进行对比的依据及合理性 

19、在《重组预案》“第十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四、本次交易

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及其适用意见和相关要求的说明”补充

说明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规模的具体计算过程。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七月十九日  




